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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武司字〔2021〕62号

关于印发《2021 年度基层司法行政
高质量发展绩效监测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司法所，局各科（室、处）、直属事业单位：

《2021 年度基层司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绩效监测评价办法》

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常州市武进区司法局

2021年 7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常州市武进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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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基层司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绩效监测评价办法  

工作
类别

指标
名称

考核内容 分值 扣分标准
责任
部门

政务

信息和

新闻宣

传工作

（15分）

信息工作

积极向区局办公室报送工作信
息稿件，按照区局《2021年司法
行政系统政务信息考评细则》完
成信息工作录用得分目标。

10分 按实际录用得分与目标得分，实行等比例赋分，满分为 10分。 办公室

新闻宣传

工作

1. 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新闻宣
传情况；
2. 舆情监测应对处置。

5分
1. 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刊发法治建设和司法行政宣传稿件的，有一篇
得 1分，满分 5分；
2. 舆情处置不当，或未按要求开展舆情处置工作的，该项不得分。

普法科

行政执法

监督指导

体系

（8分）

行政复议

应诉、执

法监督工

作

1. 镇（街道）行政应诉案件及时
录入办案统计系统；
2. 规范运用省执法监督平台；
3.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8分

1. 行政应诉案件未能及时录入系统的，发现一起扣 1分；
2. 未能规范运用省执法监督平台的，发现一次扣 1分；
3.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案卷评查，未组织的扣 1分；
4.每年至少走访一次当地被列为执法监督联系点的民营企业，完成调
查问卷，记录企业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未开展的扣 1分。

复议科

法治宣

传体系

（8分）

普法责任

制落实

1.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
议“三单一书”制度；
2. “法律明白人”网格配备率达
100%。

4分
1. “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三单一书”制度未落实的扣 1分；
2. “法律明白人”网格配备率未达 100%扣 2分；
3. 未上报法治宣传案例扣 1分，上报但未采用扣 0.5分。 普法科

法治文化

建设

积极参与法治文化主题活动和
法治文化作品创作。

4分 未按照区局部署开展活动的，有一项扣 1分。

村（社区）

法律顾问

覆盖率

村（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 5分

1.督促村（社区）法律顾问每月上门服务至少一次不少于 8小时，每
有一次不达标扣 0.2分，最高扣 2分；
2.督促村（社区）法律顾问每季度开展一次法治讲座，每有一次不达
标扣 0.2分，最高扣 2分；
3.督促村（社区）法律顾问进网格开展服务工作，有一个网格未进扣
0.1分，最高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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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法律

服务

体系

（15分）

公共法律

服务质效
公共法律服务质效。 10分

1.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不达标，按照省厅镇（乡、
街道）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贯标工作评分标准打分低于 80分的，扣 2
分；

2.江苏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务融合办理平台使用不达标，每月未有数
据录入扣 0.5分，最高扣 2分；
3.“公共法律服务角”使用推广不到位的，扣 2分；
4.“法律门诊”全覆盖工作开展不力，示范“法律门诊”创建不达标
的，扣 1分；
4.全年开展不少于 4场次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少一次扣 0.5分，最高扣
2分；
5.江苏省法律援助办理系统每月未有数据录入的，有一次扣 0.5分，最
高扣 2分。

法服科

矛盾
纠纷
化解
体系
（9分）

“苏解纷”
及非诉服
务平台服
务质效

基层调委会规范化建设、“苏解
纷”非诉服务平台推广宣传。 4分

基层调委会规范化建设未达标的，有 1个扣 1分；每季度至少组织开
展 1次调解员业务培训，少 1次扣 1分；调解台账、调解档案不规范
的有 1个扣 0.5分；“苏解纷”非诉服务平台推广宣传效果好，群众知
晓率未达到要求被上级通报的，扣 2分。

促进科

人民调解
成效

矛盾不上交。 5分
95%以上的矛盾纠纷在乡镇（街道）、村（居）以及行业性专业性、企
事业调解组织化解，调解成功率达到 95%以上。根据要求达到调解数
量，未达到的按实际比例扣分。

促进科

刑事

执行

体系

（25分）
社区矫正

1. 当年重新犯罪率。
2. 脱管漏管（在逃）率。
3. 规范执法情况。
4. 精准矫治情况。
5. 档案标准化情况。

12分

1. 当年重新犯罪率控降在 0.1%以内，超过这一指标的，视责任情况
和严重程度扣 1-8分；
2. 当年有新增漏管脱管（在逃）社区矫正对象的，视责任及追回情况
扣 1-4分/人次；
3. 社区矫正工作发生有效投诉、重（特）大重新犯罪案件、重大负面
舆情事件，视情扣 1-8分；区局在检查中发现重大问题或被检察机关
“两书”指出工作问题的，扣 1-8分；
4. 精准实施普遍、分类、个别“三项”教育，精准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等任务的，根据完成情况和质量分四档计分；
5. 执行全市标准化社区矫正档案管理，建立一人一档，有一例不符合
标准化档案扣 1分。

矫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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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帮教

1. 当年重新犯罪率。
2. 刑释重点帮教对象必接必送
率、向公安机关提交列管率。

3. 建档情况。

6分

1. 当年重新犯罪率超过 0.8%的视情扣 1-4分；
2. 重点对象必接必送率、向公安机关通报列管率未达到 100%的，扣
1分/人次；经上级协调仍不履行衔接安置责任的视情扣 1-4分；
3. 执行全市标准化安置帮教对象档案管理，建立一人一档，有一例不
符合标准化档案扣 1分。

后续照管

1. 年内实际照管率和戒治操守
保持；

2. 建档情况。
3分

1. 实际照管率和操守保持率不达标的扣 2分；
2. 按工作标准制作相关台帐档案，建立一人一档，有一例不符合标准
化档案扣 1分。

基础建设

社矫、安帮信息系统采集录入情

况，专题活动参与情况，各类信

息、报表、档案报送情况。

4分

1. 信息系统采集录入情况不符要求被通报的扣 1分/件次；
2. 专题活动未按要求时间节点、内容参与或开展的，扣 1分/件次；
3. 各类统计报表、数据情况、分析报告未在规定时间上报，经两次催
要仍不提交或者错误较多的、解矫档案不及时送达区局的，扣 1分；
4. 社区矫正案例、损害修复案例、后续照管案例报送数量和录用不达
标的，扣 1-2分。

队伍

建设

（12分）

党风廉政

建设
违纪违法发生数。 6分

1. 公职人员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每 1例扣 4分；
2. 仅受党纪政务处分的，轻处分的每 1例扣 2分，重处分的每 1例扣
3分；
3. 因工作失职，被投诉经核实的，每 1例扣 1分；4.瞒报、漏报的，
此项不得分。

政治处

司法所政

法专编落

实率

司法所政法专编落实率。 3分 司法所政法专编落实率未达标的扣 2分。 政治处

教育培训

合格率

1. 年度教育培训考试通过率；
2. 新进人员年度职业培训考试
参考率、通过率。

3 分

1. 学年任务完成率未达到 100%，扣 1分；
2. 年度教育培训考试通过率未达到 100%，扣 1 分；
3. 职业培训考试参考率和通过率未达到 100%，扣 1分。

政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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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基础

建设

（8分）

司法分类

建设
司法所分类建设达到省厅要求。 4分

根据省厅司法所分类建设标准，年内完成达标任务的不扣分，未完成

的不得分。
促进科

数字法治

智慧司法

平台应用

平台每日登录率以及平台的利

用。
4分

司法行政一体化智能平台确保登录率，利用平台开展业务工作，未根

据要求落实的扣 1-4 分。
促进科

加分

项目

（20分）

法治文化
建设

1. 选入省法治文化作品库；
2. 参加省级及以上法治文化作
品征集活动获奖的。

3分 1. 被选入省法治文化作品库，有一件加 0.5分；
2. 参加省级及以上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获奖，有一件加 0.5分。 普法科

新闻宣传 省级新闻媒体超额录用。 3分 被省级媒体录用超过 5篇，超过部分有 1篇得 1分。 普法科

政务信息

积极向区局办公室报送工作信

息，完成年度信息工作录用得分

目标。

4分
被省司法厅领导批示信息加 4分，超额完成录用目标任务，按超额比
例加分，最高加 4分。

办公室

大型司法
所建设 推进大型司法所建设。 3分 完成大型司法所建设，通过验收的，加 3分。 促进科

落实意识

形态责任
先进典型选树。 2分

1. 注重典型选树，每选树 1名省级以上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等先进
典型加 1分；
2. 每有一个集体或个人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加 0.5分。

政治处

法律援助

工作开展
质效

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质效。 3分 法律援助工作站引导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每成功申请 1件加 0.2分，
最高加 3分。 法服科

其他
积极完成接待检查、调研等任

务。
2分

接待市级条线以上检查、调研被充分肯定的，1次加 0.2分，最高加 2
分。

各科室


